
皖教工委函〔2016〕69号
中共安徽省教育工委关于做好
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
推荐工作的通知

各高校党委：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也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为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根据省委组织部《关于做好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优秀村（社区）党组织书记推荐工作的通知》（皖组电明字〔2016〕24号）部署要求，经省委教育工委同意，决定在纪念建党95周年之际，对省属高校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并以此为契机，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激励作用，进一步深化“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推荐表彰对象的基本条件和重点

优秀共产党员的基本条件是：理想信念坚定，对党绝对忠诚，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遵守党章，严格遵守党的各项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认真履行党员义务，正确行使党员权利。带头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密切联系群众，敢于担当、积极作为，业绩显著、事迹突出，在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中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清正廉洁，品德高尚，受到党员群众广泛赞誉。

优秀党务工作者的基本条件是：理想信念坚定，对党绝对忠诚，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遵守党章，严格遵守党的各项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热爱党务工作，具有较高的党务工作专业水平，认真履行工作职责，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党务工作的方法途径，在本职岗位上作出显著成绩。带头践行“三严三实”要求，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善于做群众工作，克己奉公，廉洁自律，在党员群众中有较高威信。

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基本条件是：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主动向党中央看齐，自觉维护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认真贯彻执行党章，切实履行党建责任，严格落实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和党员教育管理制度，有效实现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服务功能，团结带领党员群众出色完成各项任务，在推动发展、深化改革、服务群众、维护稳定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真抓实干，作风优良，团结协作，勤政廉政，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赢得党员群众的信任和拥护。

这次评选表彰对象主要从各高校近5年来已经表彰或今年“七一”拟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中推选。推荐优秀共产党员，应向教学科研一线党员倾斜；推荐优秀党务工作者，应向基层党务干部倾斜。副厅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一般不推荐；处级党员领导干部可以推荐，但要从严掌握。推荐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范围，主要是各高校基层的党委、党总支或党支部。
二、推荐办法和要求

1．各高校党委推荐1名优秀共产党员、1名优秀党务工作者、1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2．各高校党委要坚持标准，精心组织，严格程序，认真把关。所推荐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要注意结构。推荐优秀个人的人选一般不交叉。曾受过表彰的省委教育工委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这次不再推荐为省委教育工委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表彰对象，但可以推荐为全省和全国表彰的对象。受过表彰的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这次不再推荐为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表彰对象。已故党员不推荐。

3．各高校党委要对推荐对象进行认真考察，多方面听取党员、干部、群众的意见，听取纪委部门的意见，并根据推荐对象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听取有关部门的意见。同时，要对推荐对象进行公示三天，务求每个推荐对象都经得起考验。拟推荐全省表彰对象，由省委教育工委通过《安徽日报》等省级主要新闻媒体进行公示。

4．各高校党委于2016年4月11日前将有关推荐材料报送省委教育工委，推荐材料主要包括：推荐情况报告（内容为推荐过程、对推荐对象审核公示情况等）；推荐对象事迹材料（2000字左右）；个人推荐对象电子照片（近期免冠正面彩色，白色背景，无边框，JPG格式，不少于626×413像素，文件名为推荐对象姓名）；拟推荐为全省表彰的对象还要补报推荐对象典型事迹片（15分钟以内）。纸质版和电子版各报送1份。
三、表彰方式

省委教工委在各高校党委申报的基础上表彰一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委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并择优推荐5名优秀共产党员、3名优秀党委工作者、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报省委表彰。省委组织部将在择优的基础上，向中组部推荐全国表彰的个人和党组织。
联 系 人：林煦东

联系电话：0551－62827759
传    真：0551－62831828
电子版报送：771385147@qq.com或安徽高校组工群。
附件：1．全省优秀共产党员推荐和审批表、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推荐和审批表、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推荐和审批表推荐和审批表
2．填表说明

中共安徽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
2016年4月5日

附件1
省属高校优秀共产党员推荐和审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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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属高校优秀党务工作者推荐和审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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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属高校先进基层党组织推荐和审批表

推荐单位：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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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填  表  说  明

1．格式：A4纸张；Word文档。

2．字体：14号仿宋，阿拉伯数字为Times New Roman，填报内容较多的栏目，可视情况调小字号。

3．编号：《推荐和审批表》编号与《排序表》序号一致。

4．照片：要将电子版照片插入《推荐和审批表》指定区域；每份纸制版材料都要粘贴照片，也可彩色打印。

5．曾受表彰情况：填写获得的市厅级（含高校）以上表彰奖励。

6．主要事迹：内容从报送的2000字左右推荐对象事迹材料中提炼，要求提炼准确、重点突出、鲜活感人，字数400字左右，表内其他栏已有的基本情况、受表彰情况可不再在主要事迹栏体现。

7．签字盖章：党委书记签字，盖党委章。

8．打印：《推荐和审批表》双面打印，《排序表》单面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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